设备参数

产品结构组成：

熏蒸床由床体、控制柜、药槽、温度控制器、液位控制器、加热装置、液晶显示屏、主控制器组成。

产品性能主要指标：

1、液体温度可调节范围：60℃～80℃，允差：±5℃。

2、超温保护装置：熏蒸床具有体感温度超温保护装置（保护温度：65℃±5℃）。

3、低水位报警装置：熏蒸床应具有低水位报警装置。

4、定时装置：30～90min可调节，定时误差：±5％。

5、定时、水位双控装置：熏蒸床应具有低水位或(和)定时时间达到时，终止现工作状态功能。

6、最大熏蒸量：≥150ml/h。

7、药槽容积：≥800ml。

8、产品尺寸：长2085mm*宽670mm*高705mm，允差±20mm。

9、噪声：≤60dB（A计权）。

10、载荷能力：≤150kg。

11、热喷系统：具有药剂喷涂功能。是一种安全唤醒皮肤的附件，在规定的间隔时间内工作，起到唤醒皮肤的功能。

12、热喷性能：额定工作压力90kPa±10%，额定流量≥5.5L/min。

13、自动排药系统：治疗结束后药液通过自动排液系统排出。

液晶显示屏触摸操作界面。

14、电气安全：符合GB9706.l-2007要求。

15、环境试验要求：符合GB/T 14710-2009中气候环境Ⅱ组、机械环境Ⅱ组的规定。

16、电磁兼容：符合YY 0505-2012要求

